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修業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112學年度） 修正條文（112學年度） 說明 

第四條 

本系碩士、博士班研究生修習

課程需滿足下列條件： 

一、碩士班研究生需修滿 24學

分。 

（一）必修課程：至少 7學分。 

1.研究方法基礎必修課程：研究

與閱讀指導（上）（下），共 2學

分、專業領域資料研讀（一） 

（二），共 2學分。 

2.研究方法必修課程：史學研究

與實習，3學分。 

（二）選修課程：專業領域課程

至少選修 17學分，與論文領域

相關課程至少選修 6學分。 

二、博士班研究生需修滿 24學

分。 

（一）必修課程：至少 10學分。 

1. 研究方法基礎必修課程：研

究與閱讀指導（上）（下），共 2

學分、專業領域資料研讀（一）

（二），共 2學分。 

2. 研究方法必修課程：史學研

究方法，3學分。 

3. 英文史學名著選讀，3學分。 

（二）選修課程：專業領域課程

至少選修 14學分，與論文領域

相關課程至少選修 6學分。 

三、非歷史系……。 

第四條 

本系碩士、博士班研究生修習

課程需滿足下列條件： 

一、碩士班研究生需修滿 24 學

分。 

（一）必修課程：至少 7學分。 

1.研究方法基礎必修課程：研究

與閱讀指導（上）（下），共 2學

分、專業領域資料研讀（一） 

（二），共 2學分。 

2.研究方法必修課程：史學研究

與實習，3學分。 

（二）選修課程：專業領域課程

至少選修 17 學分，與論文領域

相關課程至少選修 6學分。 

二、博士班研究生需修滿 24 學

分。 

（一）必修課程：至少 10學分 

1. 研究方法基礎必修課程：研究

與閱讀指導（上）（下），共 2學

分、專業領域資料研讀（一）

（二），共 2學分。 

2. 研究方法必修課程：史學研究

方法，3學分。 

3. 英文史學名著選讀，3學分。 

（二）選修課程：專業領域課程

至少選修 14 學分，與論文領域

相關課程至少選修 6學分。 

三、非歷史系……。 

條文內容刪

除課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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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 11月 6日 96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1月 7日 96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同意備查 

97年 5月 21日 96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6月 5日 96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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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 3月 17日 98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0日 98學年度第 5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2日 99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9月 13日 100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9月 28日 100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同意備查 

101年 7月 11日 100學年度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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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10月 24日 101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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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 4月 26日 110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修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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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學則」及「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本系研究生之修業及考試等有關事項，依本校大學學則、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  本系研究生之修業年限，碩士班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

以二至七年為限。 

第四條  本系碩士、博士班研究生修習課程需滿足下列條件： 

一、碩士班研究生需修滿 24學分。 

（一）必修課程：至少 7學分。                            

 

（二）選修課程：專業領域課程至少選修 17 學分，與論文

領域相關課程至少選修 6學分。 

二、博士班研究生需修滿 24學分。 

（一）必修課程：至少 10學分。 

（二）選修課程：專業領域課程至少選修 14 學分，與論文

領域相關課程至少選修 6學分。 

三、非歷史系畢業之研究生需補修歷史系基礎必修課程，符合

以下規定。 

（一）中國史三、中國史四、世界史三、世界史四、臺灣史

一、臺灣史二，依研究領域至少選修一門課程。 

（二）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臺灣史學史、史料與史學、

史學方法等至少選修一門課程。 

第五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須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五月底前選定論

文指導教授。博士班研究生需於第二學年第二學期五月底

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論文指導教授原則上由本系專、兼

任教師擔任，研究生尋求系外指導教授需先與導師、系主

任諮商，再提請系務會議通過。 

第六條  本系研究生資格考試依以下方式進行：  

一、舉行時間為第一學期為十一月下旬，第二學期為四月下旬。

研究生須於考前四個月提出申請，如欲撤銷考試須於考前

一個月提出。 

二、碩士班研究生須通過資格考試一科，考試科目及相關事宜

由指導教師與系內專任教師至少一名商議決議。博士班資

格考試科目為三科，考試科目由指導教授與系主任商議決

定。 

三、碩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書單由系主任召集本系或校內外相

關領域學者討論整理之。書單以專書十本及論文四十篇為



原則（重複部分不算）。博士班資格考試範圍與內容由指導

教授與系主任商議決定。 

第七條  本系研究生需符合以下第二外國語的規定： 

一、碩士班研究生第二外國語需修習兩學年課程，曾修習第二

外國語兩年以上，持有成績證明者，得申請免修。 

二、博士班研究生須通過第二外國語免修甄試專門科目考試，

成績七十分為及格；或通過本系承認之外語考試，取得證

明。參加日文檢定考試者須取得三級以上及格成績，其他

語言類比同等級成績水準。 

三、研究生入學前曾自修第二外國語，程度已達水準者，可申

請參加免修甄試，成績及格者准予免修。 

四、甄試時間為每年六月下旬，擬參加考試之研究生須於開學

三個月內提出申請。考試內容包含普通及專業二部分，各

佔百分之五十。重考次數不限。 

第八條  擬參加學位論文考試研究生須於應考前一學期提交經指導

教授同意的論文大綱，並於應考學期初提出申請。 

碩士班研究生發表大綱，由指導教師推薦評論人，評論人以

博士生（含）以上為優先。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大綱發表，評

論人由系主任與指導老師商議。由指導教授推薦除指導教授

外二位審查委員。上述審查委員審查研究生之論文題綱並提

交書面審查意見，且上述二位審查委員需至少一位審查人出

席發表會。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委員由三至五人組成；博士班

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委員由五至九人組成。除指導教授

外，校外委員須佔三分之一以上，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

人。 

第十條  本系研究生學位論文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如以外文撰寫須

經系務會議通過。 

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及其相關認定基準： 

一、學位論文（專題研究論文）。 

二、碩士學位論文型式經指導教授同意，且研究領域屬專業實

務得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碩士論文。以專業實務報告替代



碩士論文之範圍及相關規定詳如下述四類。此類論文均需

有 1萬字以上之研究導言，以及詳盡嚴謹的註釋，對史料

和解釋作充分的探討。研究導言需敘明問題意識、文獻回

顧及相關成果，解釋研究方法、實作過程及呈現方式，分

析成果內容及所具貢獻。 

1.國內外經典譯注：範圍包含國內外史學相關經典翻譯及註

釋。 

2.文獻研究：包含史料考釋歷史檔案整理。 

3.公眾史學：策劃展覽、歷史文本書寫（劇本、小說）、傳記

等。 

4.紀錄史學與其他：包含口述史、紀錄片、歷史教育研究、

地方史志和結合其他學門或新科技所進行之新形式研究。 

第十一條  擬參加學位論文考試之研究生，須於考試前至少一個

月，將打印裝訂好之論文初稿繳交系辦公室。 

第十二條  學位論文考試公開舉行，全系師生皆可旁聽，重考以一

次為限。 

第十三條  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試及論文口試，碩士學位論文考

試成績及格者，授予碩士學位。修業期滿，通過資格考

試及論文口試，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成績及格者，授予博

士學位。 

第十四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備查

後實施。 

 


